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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文章

近年流行短宣隊，參加人數多得難以統計。美

國的一個調查報告說，2004年有240萬人，其中160
萬是前往海外的。這個數字至今基本上沒有多大

的改變。1

在各地華人教會，短宣活動亦非常普遍。以香

港教會為例，據2009年香港教會普查，在香港差不
多1,200家教會中，超過76.5%的教會定期舉辦短宣
活動。2

「短宣」七彩繽紛，百花齊放，叫人

眼花撩亂

然而我們只要粗略觀察這個「短宣」現象，

就不難發現雖然同稱「短宣」，但是內容不盡相

同，實在七彩繽紛，百花齊放，叫人眼花撩亂。

1985年成立的「短宣訓練中心」，鼓勵信徒
拿出兩年時間，受訓佈道，既上課又傳福音。學

員畢業，有回到自己原來的工作崗位作見証，也

有成為教會協助佈道事工的全職同工，也有轉入

神學院繼續進修。這個訓練模式受到歡迎，有其

一定的貢獻。只是他們的重點是在本土作同文化

見証佈道，亦即我們傳統上稱的「佈道」。因用

了「短宣」一詞，容易使人混淆。一般神學院

中「佈道學」與「宣教學」是兩個不同的學科，

老師也不相同。盧家駇牧師中肯的指出，不宜把

「短宣中心」學生稱為宣教士，因為他們只在本

土中見証佈道，不要把他們稱為「短宣」的見証

佈道，和時下流行的短宣活動混為一談。3

一般稱的「短宣」，都是離開自己的教會、

城市、地區的宣教活動。然而「短宣」的內容，

甚多姿彩，並無劃一的範圍。麥希真牧師歸納分

類為「短期旅遊」、「短期體驗」、「短宣工

作」。4 盧家駇牧師則歸類為「短宣旅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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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宣學習團」、「短宣佈道團」，並將在宣教

工場的短期事奉歸作另一類別「短期宣教」。5

綜合而論，我們可以歸納說，現時一般教會

安排和參加的「短宣」，主要是帶有旅遊性質的

宣教觀摩，或帶有佈道性質的宣教體驗，或帶有

事奉性質的宣教學習，又或者是結合這三種性質

的宣教行程(mission trip)。這樣，也就把在工場短
期事奉劃分出來，歸入「短期宣教」(short term 
mission)的另一個類別。
我們以這寬鬆的用法，將「短宣」統稱為前

往異地的宣教行程(mission trip)。這些行程通常為
期一至兩週，內容可以包括旅遊、體驗、學習、

佈道等不同性質的宣教活動。「短宣」既是一個

寬鬆的統稱，容納了不同性質的活動，有時會使

人產生混淆不清的目標和期望。但「短宣」已俗

習約成，廣泛使用，不容易更改取代。林安國牧

師主張要為「短宣」「正名」，將數週的宣教行

程稱為「訪宣」。6 但「訪宣」一詞，叫人望文生

義，是去宣教工場作探訪，作訪問；但探訪和訪

問卻並不是多數短宣著重的內容和目的。因此，

除了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和小部分教會接納使用

「訪宣」外，華人教會一般仍用「短宣」，參加

短宣的稱「短宣隊」。

盧家駇牧師指出：「短宣是教會差傳事工的

一部分。教會動員一部分對差傳事工有興趣的會

友，予以若干的裝備，派他們用一至兩週的時

間，到宣教工場中訪問宣教士，觀察差會和當地

工場教會的運作，或是學習佈道；回到母會中再

作報告分享，以增加教會的差傳知識和興趣。」7 

如此看來，一般「短宣隊」的「短宣」，是一種

學習，在跨文化、跨地域的處境中，去體驗宣教

工作和瞭解宣教士的生活和事奉。在這個學習過

程中，會有機會「撒種」，也有機會「收割」福

音果子。但是基本上，這是在異地體驗事奉的學

習過程。一般的短宣隊員，都不是全職事奉的教

牧同工，資深而有教導牧養佈道恩賜的信徒領袖

不多，也有小部分短宣隊員在教會從來沒有擔任

過任何固定的事奉崗位。所以說短宣是在異地體

驗生活事奉的學習過程，大家都可以瞭解。

短宣既是短期的學習，既是體驗，所以教會

不要把「短宣隊員」叫作「宣教士」，也不要把

短宣看作完成大使命的主流方案，也不要認為有

了短宣隊就已盡了普世差傳的責任。這道理顯

淺。在本城本鄉要開始一間新的教會，不可能一

年到那裏兩星期，然後交託主，待明年「短宣」

去舉行獻新堂感恩崇拜。負責堂會牧養的牧師不

可能一年只在堂會出現兩星期，主日學老師不能

兩星期換班一次，小組組長不能每兩星期便來一

個「走馬上任」。已經成立的教會既不可能這樣

運作，沒有根基的福音開荒之地，怎可能單靠短

宣的體驗呢！單有短宣，不能完成大使命。

不少的報告和觀察都顯示，安排得宜的健康

短宣，能夠讓隊員看見工場的實際情況與需要，

瞭解宣教士的生活、家庭、事奉，明白差會和工

場的運作。這擴闊了他們的眼光，增加了對差傳

的關心，激動教會會眾的普世宣教情懷和委身。

所以，我是非常支持目標正確、裝備合宜、跟進

妥當的短宣，更特別鼓勵牧者、長執、差傳委

員、神學生、有志獻身全職事奉的信徒參加短

宣。

短宣產生宣教士――是幻想！是夢想！

是理想！

短宣雖然不是完成大使命的主流，但是不少

印象認為，短宣應該是產生宣教士的主流渠道。

事實是否如此？2011年香港差傳事工聯會與建
道神學院合作對香港30歲以下的宣教士進行研
調，8 結果發現：領受宣教異象的渠道，最多是透

過主日崇拜/宣教大會講台信息(59.5%)，其次是宣
教士分享見証(51.4%)，第三是聖經教導(40.5%)，
第四是祈禱中領受(29.7%)，短宣只列第五(27%)。
研調也發現，香港教會推動差傳的主要途徑卻是

短宣隊/短宣體驗(67.6%)。然而，兩者的成效有點
差強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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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環球福音會宣教士池田曉恩博
士在香港發佈《「短宣」與「長宣」關係的研

究》。她發現，長期宣教士都曾有短宣經驗，但

是，短宣對參加者是否成為長期宣教士並沒有直

接關係，反而閱讀宣教書籍，參予差傳祈禱會，

短宣中與宣教士同住影響更大。9 這與上述2011年
的研調結果一致。

我們使用「宣教士」一詞，是指那些蒙主呼

召，靠福音養生，受差遣從事跨文化福音工作的

基督徒。盧家駇牧師指出：「宣教士的條件包

括：若干文化的距離，若干地域的距離，離開自

己的地方和教會，蒙教會或一群基督徒差派，從

事差傳事工。」10

林安國牧師以在宣教工場的長短將「宣教

士」分為：4年以上的「長宣」、1至4年的「中
宣」，和1年的「短宣」。二十世紀前，宣教士往
外國去，是抱着「一去不返」的念頭，只有「長

期」，是終身的事奉。所以，那時沒有「長期」

(long term) 這詞，而是用「career missionary」。
「中宣」一詞，似乎不大被廣泛接受。

西方教會一般的使用「短期宣教」來指由三

個月至三年的跨文化宣教服侍，通常他們少有學

習語言與文化，藉他們的恩賜、專業、經驗來協

助和支援宣教士和工場。他們或在工場宣講福

音，或作培訓、禱告、輔導，或暫代宣教士述職

留下的崗位，或教授英文、運動，或作戲劇藝

術、醫療扶貧、宣教士子女學校老師、差會工場

會計、電腦、建築、土木、烹飪，行政事務等。

雖然短期宣教因裝備和委身等條件限制而未能參

與較有深度的事奉，但參與短期宣教的人數不斷

增加。資料亦顯示，其後，這類短期宣教士，部

分轉為長期宣教，部分離開宣教工場返回原地，

積極推動差傳事工。11

履行大使命，豈能喧賓奪主

按《普世宣教手冊》，12 今天我們面對的宣教

挑戰是：在世界上12,000個福音未得之群體中，有

3,600個是屬於最少基督徒、最少宣教士與宣教資
源的A世界，13 幾乎都在10/40之窗地區。如果我們
要完成大使命，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在每個群體中

建立教會，便必須差派宣教士出去。因為是開荒

性的工作，需要大量長期宣教士。這對華人教會

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除了禱告求莊稼的主差派工人出去外(太九
38)，我們還有甚麼其他責任？帶來甚麼其他行
動？我們焉能只滿足於每年的「短宣」，組成短

宣隊出去？我們焉能喧賓奪主，以短宣代替長

宣？短宣不是差傳的全部，不是完成大使命；短

宣是教會差傳教育的一個部份。我們需要讓短宣

隊有正確的目標，合宜的裝備、妥善的跟進，強

調短宣的觀察與學習，務使短宣隊成為教會培養

信徒成為胸懷普世基督徒(world Christians)的搖
籃，去拓展教會整體差傳眼光，帶動教會更深度

和恆切的差傳行勳，更切慕祈求從會眾當中差派

自己的信徒出去當宣教士。

研調顯示，雖然現代宣教士都有短宣經驗，

但短宣與長期宣教並無直接關係，最影響長期投

身宣教的因素是講台、書籍見証、禱告、短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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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宣教士同住。我們必須反省，並對推動差傳的

策略作出調整。我們除加強講台、書籍見証、禱

告的宣教因素外、在短宣的安排上，減少部分事

工的參與，安排多些與宣教士接觸、分享、團契

的時間，建立生命上的交流。關係上的建造，比

工作的參與，會產生更深遠的影響和震撼。

在現今這個缺乏使命感、缺乏委身的世代，

「短期宣教」或許是一個暫緩的代替，讓更多不

同年齡、背景、恩賜、才幹的基督徒到工場參與

宣教，舒緩工場人手緊張的困境，為關閉的福音

工場提供更多「織帳棚」(tent makers)的機會。當
中，定會有人清楚神對他們的宣教呼召，起來回

應，作長期的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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